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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据《证券

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及其

他有关规定制作。 

浙商金惠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成立，中国证监会对浙商

金惠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集合计划”或“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复（证

监许可[2010]1598 号）。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

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

划没有风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表、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进行了复核。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

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17年 10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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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简介 

1. 基本资料 

集合计划名称：浙商金惠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成立日：2010年 12月 1日 

集合计划成立份额：257,512,575.10份 

集合计划报告期末计划总份额：8,996,382.68份 

集合计划存续期：2010年 12月 1日-无固定存续期限 

集合计划投资目标：金惠 3 号以证券为主要投资对象。管理人将在有效控制风险和

保持投资组合流动性的前期下，力争在本集合计划运作期间，实现集合计划资产的

稳定增值。 

2. 集合计划管理人 

名称：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李雪峰 

联系人： 俞绍锋 

联系电话：0571-87901972 

传真电话：0571-87902581 

网 址：www.stocke.com.cn 

3. 集合计划托管人 

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联系电话：010-63636363 

网址：www.cebbank.com 

4.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5.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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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号北环中心 22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庆栾、李鑫 

联系电话：010-82250676 0571-88920089 

传真：010-82250851   0571-88219989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 期初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9271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0209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2.0429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8,180,645.74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907,927.45 

6 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 9,184,263.06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 1.0209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4.87%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106.54% 

2. 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1)单位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集合计划期末未分配利润÷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2)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3)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单位集合计划累

计分红 

(4)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期末单位净

值/(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单位分红金额)}-1 

(5)单位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第一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

(第二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l)×(第三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增长率＋1)×……×(上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本期单位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1 

3. 收益分配情况 

集合计划成立以来，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分配红利日期 每 10 份集合计划分红 备注 

2013 年 9 月 2 日 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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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期 

根据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约定，本计划开放日为：自成立日起，每满 3 个月的

首 5个工作日。开放期内，投资者可以申购和赎回。开放期结束后再次封闭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1. 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 2.0209 元，本期净值增

长率为 4.87%，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 2.0429 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106.54%。 

2. 投资主办简介 

陈旻先生，现任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权益投资总部行

政负责人（兼）。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硕士学位，金融与投资专业。拥有 13年证券从

业经验。先后于国禾投资、申银万国证券客户资产管理总部任研究员和投资经理职

位。擅长 TMT（科技、传媒、通信）等相关上市公司的研究。 

3. 投资主办工作报告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金惠 3号单位净值 2.0209，四季度上涨 4.87%，全年

净值上涨 6.46%，跑输上证综指、沪深 300指数、中小板指，跑赢创业板指数。回顾

2017年度 A股表现，市场二八分化特征显著，剔除新股外的全市场的 3000余只股票

中，仅有 600余只上涨，以上证 50为代表的蓝筹白马获得市场追捧，而其余的两千

余只股票则处于下跌趋势中，并且有 1300余只创出了 2016年熔断之后的新低。 

浙商资管在 2017年的投资也是不断总结改进的过程，在发现一季度持仓的成长

股投资思路不符合市场风格后，我们在二季度利用市场调整时机，改以白酒、消费、

银行为主要投向，并在随后的三四季度逐步取得了净值的企稳回升。 

站在目前时点上，我们对 2018 年的 A 股市场愈发有信心：1）首先，上市公司

业绩自 2016 年以来持续好转，奠定了股市上涨的坚定基石；2）全球经济进入新一

轮成长周期，同期全球股市全面走牛，A 股目前稍显落后；3）A 股整体估值处于相

对低位，对比全球股市具有较高性价比；4）海外增量资金通过陆股通、QFII等渠道

持续买入 A股，2018年 6月 A股也将被首次纳入 MSCI全球指数。综上，我们判断 A

股处于牛市前夜，目前正是布局股票市场的最佳时机。 

2017 年 A 股市场进入了新常态，优质企业获得了优秀的价格，我们也将继续发

挥自身的研究优势，挖掘优质企业，和投资人一起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国内正在

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公司的护城河不断拓宽，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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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一方面在全球的竞争力迅速提升。在结构性牛市行情下，我们会继续精选

个股，坚持自下而上选股策略，寻找产业内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标的，加强对价值成

长股的配置。2018 年我们将在继续发扬原有大消费、新能源汽车、TMT 和医药的研

究基础上，增加对低估值行业龙头企业的挖掘。 

我们深知投资的道路坎坷崎岖，未来还会有风雨，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我

们将秉承为投资人赚取绝对收益的宗旨，吸取经验教训，不辜负投资人对我们的信

任。 

4. 内部性声明 

(1) 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

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

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

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

定。 

(2) 风险控制报告 

通过监控和检查，可以确认，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

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制度和本集合计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交

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相

关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期末余额 

资  产：   负  债：   

  银行存款   3,091,919.60    短期借款       0.00 

  结算备付金       117,252.79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存出保证金       39,422.11    衍生金融负债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131,110.8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0.00 

  其中：股票投资          应付证券清算款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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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8,965.00 

        债券投资       0.00    应付赎回款       0.00 

        基金投资       12,145.82    应付管理人报酬   18,644.51 

        权证投资       0.00    应付托管费    3,107.42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0.00    应付销售服务费       0.00 

  衍生金融工具       0.00    应付交易费用       23,895.4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应交税费       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874,308.03    应付利息       0.00 

  应收利息      1,979.04    应付利润       0.00 

  应收股利       300.72    其他负债       30,000.00 

  应收申购款       0.00   负债合计   75,647.37 

  其他资产 0.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8,996,382.68 

        未分配利润 9,184,263.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180,645.74 

   资产合计 18,256,293.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256,293.11 

2. 损益表： 

日期：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1,096,540.21     1,955,242.22 

1、利息收入     21,503.00     112,681.9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1,503.00     112,681.90 

      债券利息收入       0.00       0.00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0.00       0.00 

2、投资收益       1,171,306.55       460,191.7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171,193.94       348,082.11 

      债券投资收益       0.00       0.00 

      基金投资收益       0.00       -8,173.97 

      权证投资收益       0.00       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0.00       0.00 

      衍生工具收益       0.00       0.00 

      股利收益       112.61 120,283.56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6,269.34       1,382,368.62 

4、其他收入       0.00       0.00 

二、费用   188,612.76 747,235.13 

1、管理人报酬   58,643.75   259,989.19 

2、托管费    9,773.98    43,3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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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服务费       0.00       0.00 

4、交易费用       111,880.65       407,880.91 

5、利息支出       0.00       0.00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0.00       0.00 

6、其他费用       8,314.38       36,033.48 

三、利润总和 907,927.45 1,208,007.09 

3. 所有者权益（净值）变动表： 

日期：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一、期初所有

者权益（基金

净值） 

9,996,392.68  9,267,945.53 19,264,338.21 12,018,410.70 
     

9,616,001.53 
21,634,412.23 

二、本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

动数（本期净

利润） 

      0.00 907,927.45 907,927.45       0.00 1,547,456.65 1,547,456.65 

三、本期基金

份额交易产

生的基金净

值变动数（减

少以"－"号

填列） 

      

-1,000,010.00 

    

-991,609.92 

     

-1,991,619.92 

   

-2,022,018.02 

      

-1,895,512.65 

      

-3,917,530.67 

其中: 1.基

金申购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基金赎回

款 

     

-1,000,010.00 

     

-991,609.92 

     

-1,991,619.92 

 

-2,022,018.02 

     

-1,895,512.65 

     

-3,917,530.67 

四、本期向基

金份额持有

人分配利润

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五、期末所有

者权益（基金

净值） 

8,996,382.68 9,184,263.06 18,180,645.74 9,996,392.68 9,267,945.53 19,264,338.21 

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1. 资产组合情况：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浙商金惠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7 年第四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9 
 

项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3,091,919.60 16.94% 

清算备付金 117,252.79 0.64% 

存出保证金 39,422.11 0.22% 

股票投资 14,118,965.00 77.34% 

债券投资 0.00 0.00% 

资产支持证券 0.00 0.00% 

基金投资 12,145.82 0.07% 

理财产品投资 0.00 0.00% 

股票质押权 0.00 0.00% 

买入返售金额资产 0.00 0.00% 

应收股利 300.72 0.00% 

应收利息 1,979.04 0.01% 

应收申购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证券清算款 874,308.03 4.79% 

资产合计 18,256,293.11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期末市值占期末总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市值 市值占净值比 

002271 东方雨虹 49,400.00 1,974,024.00 10.86% 

600887 伊利股份 41,800.00 1,345,542.00 7.40% 

600584 长电科技 62,600.00 1,335,258.00 7.34% 

000858 五 粮 液 12,300.00 982,524.00 5.40% 

000002 万  科Ａ 31,100.00 965,966.00 5.31% 

000568 泸州老窖 14,400.00 950,400.00 5.23% 

600519 贵州茅台 1,300.00 906,737.00 4.99% 

600036 招商银行 31,000.00 899,620.00 4.95% 

600196 复星医药 20,000.00 890,000.00 4.90% 

300059 东方财富 65,200.00 844,340.00 4.64% 

六、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本期份额变化如下：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9,996,392.68 0.00 1,000,010.00 8,996,382.68 

七、重要事项揭示 

1.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总经理和托管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未发生变更。 

2.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投资主办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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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目录 

1.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浙商金惠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2）《浙商金惠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3）《浙商金惠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浙商金惠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2. 查阅方式 

公司网址：www.stocke.com.cn 

客服电话：95345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